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研習中心，為配合公務人員每人每年 30小時最低學習時

數之規定及擴大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機會，舉辦各項講習、研習會，由有興趣同仁

自行上網報名，是否適用「各機關派員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規定」（現

行為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以下同）第 4點(現行

為第 5點，以下同)「奉派」以公假登記參加，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之規定，得予核給往返交通費、住宿等費 

（95年 11月版#611主計月刊「主計長信箱」） 

查「各機關派員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規定」第 4點規定，奉派以公假登

記參加屬訓練或講習性質之各項研習會等有關往返交通費及膳宿費均可依規定

(現行為第 3點及第 4點規定，並已取消膳費之補助)支領相關費用。其中「奉派」，

係指經各機關依相關行政程序決定後指派之人員，故自行參加屬訓練或講習性質

之研習或講習會者，因非屬上開經各機關指派之人員，不宜依「各機關派員參加

各項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規定」支領相關費用。 


